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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青海省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
生育保险药品目录民族药调整工作方案

为认真贯彻落实医保支持中藏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相关要

求，深入推进中藏医药事业发展，根据《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

理暂行办法》（国家医疗保障局1号令）和《青海省基本医疗保

险用药管理实施办法》（青医保局发〔2022〕59号）等有关规

定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目标任务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

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

记关于医保工作的指示批示精神，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，深

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，促进民族医药事业发展。综合考虑、参

保人员用药需求和医保基金支付能力等因素，开展2024年我省

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民族药调整工作，

努力使药品目录结构更加合理优化、管理更加科学规范、支付

更加管用高效、保障更加公平可及，助力解决人民群众看病就

医后顾之忧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坚持以维护参保人健康为根本出发点。在医保基金

可负担的基础上，突出临床价值，更好满足参保人员基本的临

床用药需求，适当增补民族药，切实维护广大参保人的健康权



— 2 —

益。

（二）坚持保基本的定位。立足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，

综合考虑医保基金承受能力、参保人负担水平和临床用药需求，

坚持保基本定位，尽力而为、量力而行，实现保障范围与保障

能力相匹配。

（三）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专家评审制度。民族药品

目录由专家按程序科学规范评审确定，行政部门规范评审程序，

严肃纪律，确保评审工作的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

三、调整范围

2024年全省民族药品目录调整范围如下：

（一）拟调入的民族（藏、蒙）药品

符合《青海省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实施办法》第七条规

定，并且截止2024年8月31日前，经国家药监部门批准，尚处于

药品注册证书有效期内的民族药品，可按规定程序进行申报。

优先考虑已纳入《青海省基本药物目录》的民族药品。

（二）拟调出的民族（藏、蒙）药品

属于《青海省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实施办法》第九条规

定情形的，直接调出目录。

四、工作程序

2024年青海省民族药品目录调整分为准备、申报、专家评

审、报备、公布结果5个阶段：

（一）准备阶段（2024年8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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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制定工作方案，确定目录调整的原则、范围、程序等。

（二）申报阶段（2024年9月上旬）

符合条件的企业按规定向青海省医疗保障局提交申报资料。

青海省医疗保障局对企业提交的资料进行审查，并形成审查结

果。

（三）专家评审阶段（2024年9月下旬）

根据审查结果，组织药学、临床、医保管理等方面专家开

展联合评审。经评审，形成调入或调出药品的建议名单。

（四）报备阶段（2024年11月）

将专家评审通过的民族药品名单报国家医疗保障局备案。

（五）公布结果阶段（2024年12月）

连同国家新版药品目录一并发布青海省民族药品目录。

五、监督机制

（一）主动接受监督。主动邀请机关纪委对药品目录调整

的关键环节实施监督。在目录调整工作期间，设立专项电话和

邮箱，接受各方面反馈的意见建议，主动接受社会各界、新闻

媒体、医药企业等的广泛监督。

（二）完善内控机制。明确各岗位工作职责，压实工作人

员责任，确保目录调整工作的公平、公正、安全、有序。

（三）强化专家监督。严格落实专家独立评审、公正履职

的规定，加强对评审工作全过程的监督，畅通专家意见建议反

馈通道，有效避免行政干预。


